
2023年政府预算公开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3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383278万元，比上年增增加17613万元，增长4.81%。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8523万元，与上年持平。其中：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5593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591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766万元;其他税收返还573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340755万元，增加1.76亿元，增长5.45%，主要是部分项目按照省厅提前下达及已下达了的指标文金额进行预算安排。其中：

（1）体制补助收入600万元，与2022年持平。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80831万元，增加6136万元，增长8.21%，原因是按省厅提前下达及已下达了的指标文金额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6604万元，增加1080万元，原因是按2022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4）结算补助收入3909万元，增加了328万元，原因是按2022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3万元，与2022年持平。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3406万元，增加了636万元，原因是按2022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7）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4400万元，增加了1202万元，原因是按2022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8）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与2022年持平。
（9）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0970万元，减少3789万元，原因是按2022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10）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042万元，与2020年持平。

（11）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627万元，减少456万元，减少11.16%，原因是按省厅提前下达及已下达了的指标文金额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12）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9221万元，增加12826万元，增长7.71%。主要原因是按省厅提前下达指标文金额进行估测。其中：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743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4427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62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97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5369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52041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9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1315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1357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962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7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06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4亿元。比执行数增加3325万元，增长10.84%，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部分项目调整因素。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1263万元。

（2）公共安全54万元。
（3）教育507 万元。
（4）科学技术134万元。

（5）文化体育旅游与传媒3426 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541万元。

（7）卫生健康652万元。
（8）节能环保1906 万元。

（9）城乡社区1057 万元。
（10）农林水11751 万元。
（11）交通运输1227 万元。

（12）资源勘探信息714万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713万元。
（14）金融支出44万元。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40 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4139万元。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5万元。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132万元。

（19）其他3365 万元。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2022年，政府债务总限额65.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1.5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4.4亿元。截止202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65.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1.3亿元，专项债务余额34.4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2年，新增债务限额15.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6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2.9亿元。据此，发行一般债券2.6亿元，专项债债券12.9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3.47亿元，其中政府债券还本1.77亿元，付息1.7亿元。2022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17729.48万元，其中一般债券本金17729.48万元，专项债券本金0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7037.07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8393.37万元，专项债券利息8643.7万元。
（四）2023年新增债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在未收到上级财政下达债券额度通知的情况下，各县区不得将新增债券数额列入年初预算，因此本预算暂无新增债务预算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3年预算安排“三公”经费291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5万元，公务接待费120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170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506万元）。根据“三公”经费实行零增长的原则，公务接待费减少47万元,比上年降低3.76%；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减少138万元，比上年降低7.48%；因公出国（境）费用5万元，与上年持平。减少的原因是各部门严格落实中央、省政府厉行节约各项规定，继续严控“三公”经费开支。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县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财政部、财政厅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是合理确定绩效目标。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前置环节，采取业务股室和绩效股会审形式，对全县所有县本级专项资金2023年绩效目标进行实质性审核，并提交县人代会审议，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

二是严格开展绩效评估。实施自评、互评、外部评价“三结合”，全面客观评估资金使用绩效。推动将县本级专项资金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自评工作质量、预算支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等纳入对县直部门政府绩效评估考核指标，提升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主动性和自觉性。

五、乡村振兴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预算安排乡村振兴资金2.34亿元。其中：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13亿元，乡村振兴发展资金3581万元，农业保险3984万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1600万元，涔天河灌区移民资金县配套160万元，农业农村发展资金1596万元，融资担保资金202万元，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682万元，农信担信贷风险保证金100万元，其他专项工作经费214万元。根据上级专项资金要求及涉农整合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严格资金使用，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六、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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